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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0/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40376.htm 不定项选择题 1．在下列机构中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是( )。 A．某机关人事处 B．某乡政府 C

．某市教育局 D．某大学法学院 【答案】AD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人的认定。认定法人主要通过法人的

特征和法人条件进行。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

能力的组织，能够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对外能够独立承担责

任。根据法人成立的条件，法人必须依法成立，具有必要的

财产或经费，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名称和场所。依据法人的

这些特征和条件，一一对备选答案进行分析，可以得出AD符

合题意。由于该题所问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而不是具有法

人资格。所以，某机关人事处和某大学法学院都不具有法人

资格，而BC两项都属于国家机关，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属

于法人的范畴。 【注意】乡政府虽然是基层单位，但也是独

立的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具体独立主体资格。因此，对有无

法人资格的判断不能以级别确定，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独立性

。子公司是独立于母公司的法人组织，而分公司或分支机构

则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下列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的是( )。 A．经公告后一定时期无人认领的遗失物 B．房屋 C

．枪支弹药 D．货币和无记名证券 【答案】ABC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作为民法的

重点内容一度在联考中出现类似的选择题。善意取得作为民

法的特色制度，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设立的。适用善意取

得，是在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未经权利人同意而把



占有物进行转让，如果受让人出于善意，即可取得该项财产

所有权。由于善意取得是在财产的交换中，取得所有权，因

此，善意取得的物必须是自由流通物。限制流通物不能适用

善意取得。C项枪支弹药在我国是限制流通物，不能适用善

意取得。B项房屋由于采取登记公示原则，也不适用善意取

得(理论上有分歧)。A项经公告一定时期无人认领的遗失物，

已经是无主物，按照我国法律，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所以也

不适用善意取得。D项无记名有价证券是一种特殊的动产，

谁持有谁就成为权利主体，因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注

意】对无记名有价证券和货币是否使用善意取得问题，由于

立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人认为绝对适用，也有人认为绝对不

适用。 3．下列物权中属于主物权的是( )。 A．地役权 B．地

上权 C．抵押权 D．留置权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

查的知识点是主物权的范围。根据物权是否能够独立存在，

物权划分为主物权和从物权。从物权是不依赖于其他权利而

独立存在的物权，从物权是从属于其他权利并为其服务的物

权。担保物权(CD两项)是从属于债权而存在并为债权服务，

是典型的从物权。A项虽然作为用益物权，但该权利是附属

于需役地权利之上，必须与需役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分离

。需役地分割时，地役权在分割后的地块上仍然存在。故地

役权具有与担保物权共同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剩下的就是

地上权(B项)作为用益物权，不具有从属性，是主物权。 【注

意】地役权是用益物权中唯一的从物权，不理解时，强行记

忆。 4．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引起债消灭的原因包括( )。 A

．解除 B．免除 C．混同 D．混合 【答案】ABC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债消灭的原因。债作为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一定法律事实产生，也会基于一定法

律事实消灭。概括起来，引起债消灭的原因，主要有六种：

履行、解除、抵销、提存、免除、混同。履行是最常见的消

灭原因，解除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或

者双方的协议使债的关系消灭(《合同法》第93．94条)。抵销

则指二人互负债务，各以其债权充当债务之履行从而使债的

关系归于消灭(《合同法》第99．100条)。提存是由于债权人

的原因债务人无法履行的，债务人可以把标的物提交提存机

关以消灭债的关系(《合同法》第101条)。免除是债权人抛弃

债权消灭债的关系(《合同法》第105条)。混同是债权债务同

归于一人的事实(《合同法》第106条)。由此看出，备选答

案ABC符合合同法的规定。D项混合不是债消灭的方式，而

是所有权取得方式添附中的一种情况。即把两个不同所有人

的动产互相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的财产。故正确选项

是ABC。 【注意】混合和混同作为法律术语，在民法上有其

特定的含义，不可混淆。 5．同时履行抗辩权在性质上属于( )

。 A．法定权利 B．约定权利 C．延期抗辩权 D．永久抗辩权

【答案】A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同时履行抗辩

权的性质。根据《合同法》第66条规定，当事人双方互负债

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

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的，有权拒绝其相应地履行要求。这就是合同法为了保护双

务合同当事人避免因自己的履行而对方未为对待给付而受到

损害。由此可见，同时履行抗辩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就可以成立的一种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无需当事人之间

作特别约定，故同时履行抗辩权是一种法定权利(A项)，非约



定权利(B项)。由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效力是当对方当事人未

履行对价义务时，有拒绝履行自己义务的权利，从而导致合

同履行向后推迟，如果对方履行了债务，主张同时履行抗辩

权的一方也应当恢复自己的履行。因此，同时履行抗辩权发

生的效力是使合同延期，而不是永久地对抗请求权。所以，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性质属于延期抗辩权(C项)，非永久抗辩

权(D项)。故正确答案是AC。 【注意】先履行抗辩权、不安

抗辩权、先诉抗辩权、时效抗辩权都是法定权利，但前三项

是延期抗辩权，时效抗辩权为永久抗辩权。百考试题编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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